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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1896       股票简称：豫能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25 

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 

 

 

● 特别提示：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17 年 5 月 16 日 

网络投票时间为：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7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:30-11:30，

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7

年 5 月 15 日 15:00 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 15:00。 

（二）召开地点：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3 层公司会议室 

（三）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 

（四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五）主持人：郑晓彬董事长 

（六）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七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共

计 2 人，代表股份 738,715,38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203%。其中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，代表股份 738,700,684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202%；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，代表股份

14,7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（八）出席会议的还有：董事长郑晓彬，董事张留锁、张勇，独立董事王

京宝、刘振，监事会主席采连革，监事张静、崔健，总工程师宋嘉俊、总会计师

王崇香，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克贵、祖瑞琦。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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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，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

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，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鹤淇发电吸收合并同力发电的议案》 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鹤淇发电”）

和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力发电”），股权结构一致，均为

豫能控股持股 97.15%、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持股 2.85%。鹤淇发电装机

为 2×600MW超超临界发电机组，同力发电装机为 2×300 MW亚临界发电机组。

为充分发挥大机组高参数、高性能、低能耗的优势，公司拟由鹤淇发电为主体吸

收合并同力发电，发挥整体资源优势、提高运营效率、降低管理成本、增强企业

竞争力，实现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。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后，鹤淇发电继续存续，

同力发电依法注销，同力发电的全部业务、资产、债权、债务由鹤淇发电依法承

继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738,700,684 股，反对 14,700 股，弃权 0 股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998%、0.002%和 0.000%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0 股，反对

14,700 股，弃权 0 股，分别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、100.00%和 0.00%。 

表决结果：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公司 2016 年度审计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瑞华事务所”）的聘期已到，公司决议不再聘任瑞华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

审计机构。2013-2016 年度，瑞华事务所一直为公司的审计机构，该所在公司财

务审计服务工作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执业能力和勤勉尽责的精神。对瑞华事务所及

其会计师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和辛勤的付出表示衷心感谢。 

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，公司拟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，聘期 1 年，财务报表审计费为 35 万元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738,700,684 股，反对 14,700 股，弃权 0 股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998%、0.002%和 0.000%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0 股，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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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,700 股，弃权 0 股，分别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、100.00%和 0.00%。 

表决结果：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肖克贵、祖瑞琦律师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：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

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、议案的提出方式和程序、表决程序以及

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

市规则》、《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汇编； 

2.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.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事  会 

2017 年 5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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